2020九族櫻花祭攝影比賽
活動簡章
1、 活動宗旨：
· 由九族發起的活動，希望把九族的櫻花之美宣揚到全世界，賞花不必到日本，用照片證明台灣是寶島，處處皆美景。
2、 主協辦單位：
· 主辦：九族文化村
· 協辦：南投縣埔里鎮攝影協會
3、 參賽資格：

· 凡愛好攝影之國內外人士皆可參加。
· 未滿20歲者，須有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始得報名參加
4、 徵件日期：
· 2020/02/01至 2020/3/15(日)23：59分截止
5、 主題類別：
· 分為『風景組』與『寵物組』
· 『風景組』
以櫻花祭有關之旅遊、生態、遊憩、風景等
· 『寵物組』
以寵物與櫻花季有關之旅遊、生態、遊憩、風景等
· 參與寵物組攝影比賽之參賽者，需簽署附件「寵物入園切結書」並在入園時交給售票人員
· 投稿件數不限，作品可以單張或連作(連作限四張以內為原則，並配合文字講述一個故事或主題)
6、 參賽說明：
· 拍攝主題：參賽者請依上述主題『櫻花組』與『寵物組』繳交作品。
· 地點限制：拍攝地點需在九族園區內，作品需可辨識在九族文化村內拍攝。
· 作品名稱：參賽者請對各作品命名，否則不予受理。
· 使用媒材：任何拍攝照片之器材（數位相機、傳統相機、手機等）皆可。
· 作品繳交規格：
(1) 照片：不拘彩色或黑白照片，輸出尺寸可為8 x 10吋、8 x12吋 或 A4 (21x29.7cm)，若作品影像為正方形，則以紙張短邊的長度為主，作品是否留白邊由參賽者自行決定，不影響參賽資格及評選結果，第一階段參賽作品需提供紙本照片、入圍者進入第二階段時，則須提供照片原始檔或底片，則單張照片規格至少3000×3600pixels或800萬畫素以上之電子檔(JPG或TIFF)，及不可插點擴檔。
(2) 報名表 附件一：請確實填寫每格欄位，並以A4紙列印。
(3) 授權同意書 附件二：第一階段入圍者，須繳交授權同意(及底片或數位原始檔)，方得以進入第二階段評審。同意書請以A4紙列印後親筆簽名或蓋章，並繳交正本，每件入圍作品需附一張同意書正本。
(4) 作品標籤 附件三：請依自訂之作品順序黏貼於每張照片背面的右上角，以避免因未標示清楚造成無法辨識作品等問題。
(5) 空拍不收、電腦合成剪貼者請勿投稿(僅接受調整曝光明暗、色彩飽和等之合理修圖，不接受剪下貼上不合理的拼貼合成)，得獎作品需繳交原始檔與修圖檔才能領獎。
※照片原始檔寄送時需將檔案名稱更改為作品名稱
※同意書恕不接受影本或掃描檔及20歲以下須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 繳件方式：
A. 報名時請將上述之（1）照片紙本、（2）報名表正本
放入信封袋內並選擇以下郵寄或臨櫃方式繳件
B. 第一階段通過後：請將上述之（1）照片原始檔或底片、（2）授權同意書正本寄送到以下信箱，寄送時主旨請註記該報名類別之主題名稱，若兩項主題皆報名者，請分開寄送信件，並在內文註記「攝影主題、姓名、電話、聯絡地址、身分證字號」供主辦單位核對查用。
· 繳件資訊：
 信箱 ：『wedding@nine.com.tw』
 郵寄 ：55544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金天巷45號
   『九族文化村企劃部攝影比賽收』請註明：攝影比賽
 臨櫃 ：至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金天巷45號，洽保安代收，或送行銷企劃部
7、 活動期程：
        作品收件日期：
2020年3月15日23：59前〈郵寄最後收件期限以15號寄送郵戳為憑〉。
        第一階段入選名單公告日期：2020年3月25日
        第二階段進行網路票選日期：2020年4月01日～2020年4月20日
        最終成績結果公告日期：2020年4月30日
8、 評審與得獎公布：
· 作品評選：由主辦單位聘請攝影專家組成甄選委員會做評選，共分兩階段做評選。
· 第一階段：由之甄選委員會評審後，將在『櫻花組』與『寵物組』中各選出各65件作品進行到第二階段審評。
· 並請進入第二階段評選作品參賽者，提供（1）照片原始檔或底片（2）授權同意書正本。
· 第二階段：入選至第二階段之評選者，將會以分別以網路評選及專家評審，兩者之成績加總作為會後評選依據，此階段網路票數成績占比為（5％）及專家評審成績占比為（95％）。
· 網路評選辦法：詳情詳閱附檔『網路投票及評選辦法』。
· 進入第二階段評選前將會在『九族Facebook臉書團及官方網站』做開始評選公告，請隨時關注『九族Facebook粉絲團及官方網站』。
· 最後將會在第二階段當中評選岀『金、銀、銅、優選、評審特別獎、佳作、人氣獎』所有獎項，分別給獎。
· 得獎作品將會於2020年4月30日公布在：
官方之『九族Facebook粉絲團、Instagram、Line@、官方網站』中公告
※ 若此次比賽甄選作品地件數較少或未達水準則獎項得以從缺。
9、 獎品及獎金：
· 『風景組』
金獎：1名，獨得獎金新臺幣30,0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12張、獎狀壹紙
銀獎：1名，獨得獎金新臺幣15,0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10張、獎狀壹紙
銅獎：1名，獨得獎金新臺幣10,0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8張、獎狀壹紙
優選：10名，各得獎金新臺幣1,6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6張、獎狀壹紙
評審特別獎：2名，各得獎金600元、九族文化村年卡一張、獎狀壹紙
佳作：50名，各得獎金5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4張、獎狀壹紙
網路人氣獎：10名，各得日月潭纜車票6張
※優選以上獎項，每人限得一獎。
· 『寵物組』
金獎：1名，獨得獎金新臺幣30,0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12張、獎狀壹紙
銀獎：1名，獨得獎金新臺幣15,0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10張、獎狀壹紙
銅獎：1名，獨得獎金新臺幣10,0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8張、獎狀壹紙
優選：10名，各得獎金新臺幣1,6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6張、獎狀壹紙
評審特別獎：2名，各得獎金600元、九族文化村年卡一張、獎狀壹紙
佳作：50名，各得獎金500元、九族文化村門票4張、獎狀壹紙
網路人氣獎：10名，各得日月潭纜車票6張
※優選以上獎項，每人限得一獎。
10、 參賽規則與聲明：
·  欲報名參賽者請詳閱本規則與聲明，比賽者，即代表同意遵守參賽規則及同意主辦單位依法蒐集、處理、利用其所有個人資料。
·  參賽作品需由本人親自拍攝，並須以本人之真實身份資料投稿，禁止匿名投稿。且參賽者必須擁有參賽作品之一切權利，不符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資格。
·  參賽者有義務確保填寫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其參賽作品未侵害第三人之商標、專利、著作權等相關法令規定，如有不實或違反參賽規則之情事，經查證屬實，同意主辦單位取消其得獎資格，已領取獎勵者（含獎金、獎品、獎狀等）須立即返還之，且願自負全部責任，與主辦單位無涉。

·  每位參賽者不限報名參賽的作品組數；優選以上獎項，每人限得一獎，如評審結果同組有重複得獎者時，得由主辦單位協調評審委員調整結果。
·  參賽者必須尊重主辦單位邀請之評審委員的評審結果，亦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  無論得獎與否，所有繳件成功之參賽作品一律不退還（包含規格不符者），敬請見諒。需保留作品原件者請先行預留作品或斟酌參賽。

· 參賽作品距完成日不得超過三年（2017/03/15～2020/03/15期間），作品未曾獲得任何競賽獎項，且必須未曾公開發表展示，包含平面出版及展覽；惟發佈於個人作品網站、部落格、facebook則不在此限。
·  如參賽作品於送達至主辦單位前有任何損害，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  主辦單位於得獎名單公佈後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得獎者，經確認身分後，得獎者須於指定期限內繳交得獎作品之高畫質數位檔案(原始raw、tiff、jpg檔，以及調光後之修飾檔)，逾期視同放棄得獎權利。

·  同意除了各組別之金獎、銀獎、銅獎得獎作品需將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主辦單位以外，其餘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將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做任何方式做使用。
· 前項表示凡參賽得獎之作品皆代表創作者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不可撤銷、具永久效力、且世界各地均適用之權利，即對得獎作品進行重製、散布及於現今或未來之任何媒體上製作衍生物（包含對創作者姓名之記載），如：公開展示大賽得獎者之作品、本活動平面製作物及網路刊登等，並不另給酬。如得獎人不同意上述條件請勿參賽。進入第二階段、領獎後均不得再為違反本參賽規則與聲明之行為或主張。
·  得獎者需提供個人身分證件／護照／居留證及配合填寫獎項領取文件，並至主辦單位之指定地點領取獎品，相關事宜將由主辦單位另行個別通知。
·  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2條、第3條規定獎項價值超過20,000元以上，須負擔10%機會中獎所得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得獎人所得之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所得稅。
· 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賽，違者若原作者提出異議時，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繳獎金及獎狀外，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負，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 若違反本規定經查屬實將取消其得獎資格，獎狀、獎金、獎品需繳回，獎項不遞補。

· 九族文化村股份有限公司之員工將不得參與此櫻花攝影比賽活動。
·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修改及補充本參賽規則、聲明及獎項說明內容之權利。
11、 活動聯絡窗口：
· 九族文化村–行銷企劃部
· 聯絡電話：（04）9289–5361轉1701～1705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AM 09：00–12：00｜PM 13：00–17：00
· 服務信箱：wedding@nine.com.tw
